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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13年第2期徵件說明

一般產學



一、計畫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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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民間企業需求，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植企業研發潛力
與人才，增進產品附加價值及管理服務績效

 目的

 申請資格

申請機構

指公私立大專校院、公立研
究機構及經本會認可之行政
法人學術研究機構、財團法
人學術研究機構、醫療社團
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指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者

計畫主持人

指依我國法律設立之獨資事
業、合夥事業及公司，或以
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
組織登記，在中華民國境內
營業之公司

合作企業



一、計畫說明(2/2)

5註：總經費=本會補助經費+企業配合款

申請本會
補助經費

企業配合款 ≧總經費之20％
(人文領域 ≧總經費之15％)

≧總經費之25％
(人文領域 ≧總經費之20％)

先期技轉金 ≧總經費之15%—

企業配合款及
先期技轉金總和

≦7年≦3年計畫結束後1年內
有優先協商技轉權

依計畫需求

≧25萬
(人文領域≧20萬)

提供設備作為出資不得超過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60%

執行年限

授權年限

抵出資

≧1年

≧總經費之8%

管理費 本會核給上限9%，合作企業核給至少6%
(由計畫執行機構與合作企業商訂後於申請時編列)

111.04.18修正



二、申請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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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間
預計五月公告，依國科會官網公告為主，採線上申請作業

申請程序
申請名冊及申請機構切結書各1式2份，應於公告期間內函送本會，逾期不

予受理。
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核計畫申請人及合作企業資格，並於申請名冊之備註欄

內逐案確認計畫申請人資格，符合者始得將其申請案彙整送出。

執行期間
自113年11月01日至114年10月31日



二、申請說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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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技轉金規定
計畫選擇繳交先期技轉授權金者，合作企業將先期技轉授權金繳交執行機構後，
依規定繳交本會部分，應由計畫執行機構辦理繳款事宜。

設備抵出資
 合作企業配合款得以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之方式作為出資，總和不得超過

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60%
 設備完成評價並附設備所有權移轉承諾書

(設備所有權於簽約後3個月內移轉予計畫執行機構所有)

科研採購
符合以下條件，始得由計畫主持人敘明理由循執行機構行政程序專案核准辦理
 合作企業專屬權利/獨家製造、供應，無合適之替代
 有逕向合作企業採購之必要，且提供具體證明



三、諮詢窗口及文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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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窗口
 國科會產學處：
王燕萍佐理員  (02)2737-7241            ypwang@nstc.gov.tw
吳俐儂佐理員  (02)2737-7279            lnwu@nstc.gov.tw

 計畫辦公室：  (02)2709-0638 #220                                     

aic@cpc.org.tw

文件下載
 請至「國科會網站首頁 > 學術研究 > 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 > 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 >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查詢
 文件下載網址：https://reurl.cc/A4VNnE

https://reurl.cc/A4V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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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本法等相關法規說明
科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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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歸屬 管理要求

執行單位應：
• 定期盤點研發成果
（維護專利）

•確保內部管理作業
符合國科會規範
（留意人員交接）

技轉/終止維護 

•技轉以非專屬授權優先
• 讓與/終止維護應事先

取得國科會同意或通案
授權資格

• 技轉中國應依兩岸條例
相關法規申報許可

上繳/收入分配 

常見
問題

• 創作人可否自行將研發成果申請專利？

• 執行單位上繳研發成果衍生股權收入，可否自行變現後上繳現金？

• 政府資助 :研發成果
歸屬計畫執行單位
管理運用

• 企業出資:雙方議定

(成果非創作人所有)

•研發成果衍生收入應以
收入取得形式儘速依規
定比率上繳

•研發成果收入應將一定
比率分配創作人

一、研發成果管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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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兼職 

•公立教師，得因科研需要兼職:
‐ 非經營業務職務（如顧問）
‐ 新創公司董事

兼職程序

•需事前經學校同意
•每週不超過8小時
•兼職不超過4個職務

科研持股 

• 公務員服務法111.6已修正
持股無上限

•國科會112.2函釋研究人員
已無持股限制

常見
問題

• 研究人員可否兼任董事長或技術長？

• 兼職期限屆止後，續期申請超過新創8年期限可否允許教師繼續兼職？

二、科學研究兼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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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
問題

• 技轉利益衝突揭露財產上利益應從什麼時間點起算？

• 創作人有職務上利益衝突，可否參加技轉案的洽談或審查？

技轉利衝 

 研究人員→揭露利益
（5%股權或15萬、關係人任管理職）

 技轉人員、審議委員、核決

主管→迴避 由代理人辦理

採購利衝 兼職利衝 

 研究人員→揭露利益
（5%股權或15萬、關係人任管理職）

 承辦人員、審議委員、核決

主管→迴避 由代理人辦理

 採購人員→迴避 由代理人辦理

 學校與供應商負責人同一人
→迴避與該供應商採購

(得報請資助機關核定免除迴避)

產學利衝迴避 

下列情形→迴避參與計畫

 近3年有雇傭、委任或代理
關係；非合理交易財務往來
（委任關係經揭露說明無不當利益得免除迴避）

 關係人為合作企業負責人

 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主持人 合作企業 學校人員 技轉對象 學校人員 供應商 學校人員 兼職單位

三、利益衝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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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常見問題及Q&A
注意事項及範例說明



 申請常見問題-經費編列及應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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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文件提醒經費編列原則主題

內容

規定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專題研究計畫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及研究設備費支出用途範例
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1.超過65歲應附聘書
2.企業合作意願書
3.設備抵出資(鑑價、學校同意

證明)

4.涉及人體試驗通過IRB證明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
作業要點

4. 常見編列錯誤問題
 人力費
 設備費/耗材費
 國外差旅費

1. 補助款與配合款
編列比例

2. 管理費規定比例
3. 設備抵出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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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文件提醒經費編列原則主題

內容

規定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專題研究計畫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及研究設備費支出用途範例
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1.超過65歲應附聘書
2.企業合作意願書
3.設備抵出資(鑑價、學校同意

證明)

4.涉及人體試驗通過IRB證明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
作業要點

4. 常見編列錯誤問題
 人力費
 設備費/耗材費
 國外差旅費

1. 補助款與配合款
編列比例

2. 管理費規定比例
3. 設備抵出資計算

 申請常見問題-三合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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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文件提醒經費編列原則主題

內容

規定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專題研究計畫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及研究設備費支出用途範例
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1. 超過65歲應附聘書
2. 企業合作意願書需用大小印
3. 合作企業最近期繳稅證明(申請日

期當月)
4. 合作企業已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
5. 申請書與意願書內容一致(名稱、

編號及經費項目等)
6. 申請書包含計畫查核點及甘特圖
7. 博士級研究人員請隨案申請
8. 提供設備抵出資證明(鑑價、學校

同意證明)
9. 涉及人體試驗須通過IRB證明
10. 申請多年期計畫應分年填寫合作

企業意願書及預估績效表

4. 常見編列錯誤問題
 人力費
 設備費/耗材費
 國外差旅費

1. 補助款與配合款
編列比例

2. 管理費規定比例
3. 設備抵出資計算

 申請常見問題-一般產學



(一)經費編列-管理費計算說明
 國科會管理費補助計算：

1.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業務費(研究人力費、耗
材等雜項費用)、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

2. 產學合作計畫：業務費(研究人力費、耗材等雜項
費用)、研究設備費

 以前瞻技術產學計畫(領先型) 管理費最高可編列金額
試算：

 假設X=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

 0.09X=國科會補助款管理費

 如果申請補助款5,000,000

 計算式為：X+0.09X=5,000,000

 所以X的金額算出來就會是4,587,156

 國科會補助款管理費0.09X =412,844

 假設A學校收取的管理費為計畫總經費的15%，扣除國
科會可編列的管理費，剩餘須由企業配合款支應

 管理費加總(國科會補助+企業配合款)需≥總經費15%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 向本會申請補助款 合作企業配合款

業    務    費 A1=A2+A3 B1=B2+B3

研究人力費 A2 B2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用 A3 B3

研  究  設  備  費 A4 B4

國  外  差  旅  費 A5=A6+A7+A8+A9 B5=B6+B7+B8+B9

執行國際合作與交流 A6 B6

出席國際會議 A7 B7

出國參訪及考察 A8 B8

參與國際展覽 A9 B9

管    理    費 A10:一般產學=(A1+A4)*9%
A10:前瞻產學=(A1+A4+A5)*9% B10

博士級研究人員預估經費 A11 B11

合計 A12=A1+A4+A5+A10+A11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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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管理費計算方法



(一)經費編列-經費總表

設備抵出資須包含在研究設備費
此案誤將設備費填成耗材費

錯誤範例1

出資比項目應為百分比

錯誤範例2

1. 設備抵出資填寫錯誤
2. 合作企業配合款經費表未填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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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經費總表填寫



(一)經費編列-人力費 錯誤範例

企業人員不可編列人力費

企業人員不可編列人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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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人力費編列



(一)經費編列-耗材、設備費用項目說明不清

應說明設備用途以利審查與核銷

不佳範例不佳範例

應說明設備用途以利審查與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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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耗材及研究設備費編列



(一)經費編列-差旅費用項目說明不清

清楚說明地點及會議名稱、出席人員、預估費用
EX:
計畫主持人出席OOOO，進行OOO發表
日期:年/月/日/年月/日
機票:OOOO元
報名費:OOOO元

優良範例

不佳範例

內容過於簡要
應說明出國人員／行程／地點／預估費用／出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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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國外差旅費編列



(二)用印項目-合作意願書

應該為公司大章，
不可為發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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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用印
及沒有壓日期

 範例-應附文件



(二)用印項目-設備抵出資(須附校內鑑價流程證明，依各校研發處/總務處規定辦理)

設備清冊欄位需填寫完整

甲方為申請學校(非系所)
代表人為校長(非計畫主持人)
需用印至校長及學校大章

申請機構(OO大學)

須確實填寫日期

主持人姓名OOO教授

計畫名稱

一般產學
設備抵出資其總和不得超過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60%
前瞻技術產學(三合一)無設備抵出資

60%

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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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應附文件



(二)用印項目-IRB許可證明(未能於申請時繳交許可證明，需先檢附送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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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應附文件



THANK YOU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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